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1659號

原      告  陳品言  

被      告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沈文斌  

訴訟代理人  張新銘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

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有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原

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或有受侵害之危險，而

此種不安之狀態或危險，能以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

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

告所持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即本院114年度司促

字第4135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

在，顯然兩造就該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

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是原告本件提

起關於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部分，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利益，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前以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10日向被告約定之

經銷商即訴外人佳揚企業社申辦購物分期（下稱系爭分期付

款買賣契約），積欠分期款項未給付為由，聲請本院以系爭

支付命令裁定原告應清償被告新臺幣（下同）10,010元，及

自114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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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暨按週年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

500元；嗣被告即持系爭支付命令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現

由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8141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

理中（下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惟原告於向佳揚企業社訂

購學生週刊前，業已向其確認可隨時取消訂閱，嗣原告訂閱

4個月後，認為該週刊之內容不符需求，遂要求佳揚企業社

停止寄送並欲解除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惟遭佳揚企業社

藉故拖延置之不理，待原告收到被告之催繳通知書時，亦向

被告告知已向佳揚企業社要求停止寄送然遭無視，因認被告

與佳揚企業社係共同詐欺原告。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

等語，並聲明：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

銷；確認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

三、被告則以：兩造簽立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時，三方已同意

佳揚企業社將本件應收帳款債權讓予被告，至於原告與佳揚

企業社間有何購買爭議，依約應由佳揚企業社負責處理，而

與被告無關；又被告從未接受原告通知停止寄送週刊並要求

解除契約之訊息，亦無與佳揚企業社共同詐欺原告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原告於其所主張之起

訴原因，不能為相當之證明，而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已有相

當之反證者，當然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24

66號判例意旨參照）。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固不以直接

證據為限，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

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但由此他項事實，本於推

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而後可，斷不能以單純論理為

臆測之根據，就待證事實為推定之判斷（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39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告雖主張其向佳揚企業社訂購學生週刊前，業已向該

社確認可隨時取消訂閱，嗣其訂閱4個月後，認該週刊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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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符需求，遂要求佳揚企業社停止寄送並欲解除系爭分期

付款買賣契約，惟遭佳揚企業社藉故拖延置之不理，被告亦

無視續向原告請求給付分期款及聲請系爭支付命令，因認被

告與佳揚企業社共同詐欺原告云云，惟此情業為被告所否

認，而原告於本院審理中就此亦始終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否

堪值採信，已非無疑。又證人即佳揚企業社負責人李宗翰於

本院審理中既結證稱：本件分期付款買賣申請書暨約定書係

伊公司與原告間所簽立，原告向伊公司訂購學生週刊辦理分

期，伊公司係由業務廖文彬向原告推銷，但伊等不可能向原

告表示可以隨時取消訂閱，因為是辦理分期，只能暫停或轉

換其他刊物，如果真的要退訂伊公司會收取手續費等費用；

伊公司有接獲原告反應欲取消訂閱，伊等有向原告告知僅能

暫停或轉換，如果要退訂必須負擔部分費用，但原告表示就

是不想負擔任何費用，也不想繼續繳納分期款等語（見本院

卷第28頁），就此觀諸原告與訴外人即佳揚企業社業務人員

廖文彬間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亦顯示原告向廖文彬表示欲

解除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而廖文彬向原告解釋因已超過

7日法定猶豫期間，如欲取消會向原告酌收贈品買回與總額

兩成之手續費用，並表示原告亦得選擇暫停或轉換刊物，及

說明並無強迫原告續行訂閱之意，亦非原告所指稱之詐騙集

團等情（見本院卷第23、34、37至42頁），另亦有明載「消

費者於訂購後，於收執商品時，若發現不符合訂購之商品或

服務，請於訂購日起7日內與承辦人員（或企業社）聯繫、

寄回商品或以書面方式辦理退貨。若未於上述時間內通知，

則視為消費者接受全部商品或服務」、「逾7日後仍欲退訂

購買出版刊物時，消費者均應支付承辦人員（或企業社）贈

品（市價）之費用，及已寄送之週刊之各期費用，並酌收訂

金總金額之20％作為行政手續費」等語，並經原告在其上簽

名確認之訂購單、簽收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36

頁），益徵原告主張上情要難逕信屬實，即難率為有利原告

之認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㈢基此，原告既未合法解除或終止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亦

未依約給付相關分期款項，則被告據以聲請本院核發系爭支

付命令，及繼持以聲請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於法均屬有據，

殆無疑義。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撤銷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

序，及確認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均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陳振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潘昱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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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1659號
原      告  陳品言  
被      告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文斌  
訴訟代理人  張新銘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或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之狀態或危險，能以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所持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即本院114年度司促字第4135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顯然兩造就該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是原告本件提起關於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部分，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前以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10日向被告約定之經銷商即訴外人佳揚企業社申辦購物分期（下稱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積欠分期款項未給付為由，聲請本院以系爭支付命令裁定原告應清償被告新臺幣（下同）10,010元，及自114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暨按週年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嗣被告即持系爭支付命令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8141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中（下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惟原告於向佳揚企業社訂購學生週刊前，業已向其確認可隨時取消訂閱，嗣原告訂閱4個月後，認為該週刊之內容不符需求，遂要求佳揚企業社停止寄送並欲解除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惟遭佳揚企業社藉故拖延置之不理，待原告收到被告之催繳通知書時，亦向被告告知已向佳揚企業社要求停止寄送然遭無視，因認被告與佳揚企業社係共同詐欺原告。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確認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
三、被告則以：兩造簽立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時，三方已同意佳揚企業社將本件應收帳款債權讓予被告，至於原告與佳揚企業社間有何購買爭議，依約應由佳揚企業社負責處理，而與被告無關；又被告從未接受原告通知停止寄送週刊並要求解除契約之訊息，亦無與佳揚企業社共同詐欺原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原告於其所主張之起訴原因，不能為相當之證明，而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已有相當之反證者，當然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2466號判例意旨參照）。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但由此他項事實，本於推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而後可，斷不能以單純論理為臆測之根據，就待證事實為推定之判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9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告雖主張其向佳揚企業社訂購學生週刊前，業已向該社確認可隨時取消訂閱，嗣其訂閱4個月後，認該週刊之內容不符需求，遂要求佳揚企業社停止寄送並欲解除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惟遭佳揚企業社藉故拖延置之不理，被告亦無視續向原告請求給付分期款及聲請系爭支付命令，因認被告與佳揚企業社共同詐欺原告云云，惟此情業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於本院審理中就此亦始終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否堪值採信，已非無疑。又證人即佳揚企業社負責人李宗翰於本院審理中既結證稱：本件分期付款買賣申請書暨約定書係伊公司與原告間所簽立，原告向伊公司訂購學生週刊辦理分期，伊公司係由業務廖文彬向原告推銷，但伊等不可能向原告表示可以隨時取消訂閱，因為是辦理分期，只能暫停或轉換其他刊物，如果真的要退訂伊公司會收取手續費等費用；伊公司有接獲原告反應欲取消訂閱，伊等有向原告告知僅能暫停或轉換，如果要退訂必須負擔部分費用，但原告表示就是不想負擔任何費用，也不想繼續繳納分期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8頁），就此觀諸原告與訴外人即佳揚企業社業務人員廖文彬間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亦顯示原告向廖文彬表示欲解除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而廖文彬向原告解釋因已超過7日法定猶豫期間，如欲取消會向原告酌收贈品買回與總額兩成之手續費用，並表示原告亦得選擇暫停或轉換刊物，及說明並無強迫原告續行訂閱之意，亦非原告所指稱之詐騙集團等情（見本院卷第23、34、37至42頁），另亦有明載「消費者於訂購後，於收執商品時，若發現不符合訂購之商品或服務，請於訂購日起7日內與承辦人員（或企業社）聯繫、寄回商品或以書面方式辦理退貨。若未於上述時間內通知，則視為消費者接受全部商品或服務」、「逾7日後仍欲退訂購買出版刊物時，消費者均應支付承辦人員（或企業社）贈品（市價）之費用，及已寄送之週刊之各期費用，並酌收訂金總金額之20％作為行政手續費」等語，並經原告在其上簽名確認之訂購單、簽收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36頁），益徵原告主張上情要難逕信屬實，即難率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㈢基此，原告既未合法解除或終止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亦未依約給付相關分期款項，則被告據以聲請本院核發系爭支付命令，及繼持以聲請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於法均屬有據，殆無疑義。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撤銷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及確認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陳振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潘昱臻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1659號

原      告  陳品言  

被      告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文斌  

訴訟代理人  張新銘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

    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有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原

    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或有受侵害之危險，而

    此種不安之狀態或危險，能以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

    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

    告所持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即本院114年度司促

    字第4135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

    ，顯然兩造就該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

    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是原告本件提起關

    於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部分，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前以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10日向被告約定之

    經銷商即訴外人佳揚企業社申辦購物分期（下稱系爭分期付

    款買賣契約），積欠分期款項未給付為由，聲請本院以系爭

    支付命令裁定原告應清償被告新臺幣（下同）10,010元，及

    自114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

    ，暨按週年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

    元；嗣被告即持系爭支付命令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

    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8141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中

    （下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惟原告於向佳揚企業社訂購學

    生週刊前，業已向其確認可隨時取消訂閱，嗣原告訂閱4個

    月後，認為該週刊之內容不符需求，遂要求佳揚企業社停止

    寄送並欲解除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惟遭佳揚企業社藉故

    拖延置之不理，待原告收到被告之催繳通知書時，亦向被告

    告知已向佳揚企業社要求停止寄送然遭無視，因認被告與佳

    揚企業社係共同詐欺原告。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確

    認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

三、被告則以：兩造簽立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時，三方已同意

    佳揚企業社將本件應收帳款債權讓予被告，至於原告與佳揚

    企業社間有何購買爭議，依約應由佳揚企業社負責處理，而

    與被告無關；又被告從未接受原告通知停止寄送週刊並要求

    解除契約之訊息，亦無與佳揚企業社共同詐欺原告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原告於其所主張之起

    訴原因，不能為相當之證明，而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已有相

    當之反證者，當然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24

    66號判例意旨參照）。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固不以直接

    證據為限，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

    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但由此他項事實，本於推

    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而後可，斷不能以單純論理為

    臆測之根據，就待證事實為推定之判斷（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39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告雖主張其向佳揚企業社訂購學生週刊前，業已向該

    社確認可隨時取消訂閱，嗣其訂閱4個月後，認該週刊之內

    容不符需求，遂要求佳揚企業社停止寄送並欲解除系爭分期

    付款買賣契約，惟遭佳揚企業社藉故拖延置之不理，被告亦

    無視續向原告請求給付分期款及聲請系爭支付命令，因認被

    告與佳揚企業社共同詐欺原告云云，惟此情業為被告所否認

    ，而原告於本院審理中就此亦始終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否堪

    值採信，已非無疑。又證人即佳揚企業社負責人李宗翰於本

    院審理中既結證稱：本件分期付款買賣申請書暨約定書係伊

    公司與原告間所簽立，原告向伊公司訂購學生週刊辦理分期

    ，伊公司係由業務廖文彬向原告推銷，但伊等不可能向原告

    表示可以隨時取消訂閱，因為是辦理分期，只能暫停或轉換

    其他刊物，如果真的要退訂伊公司會收取手續費等費用；伊

    公司有接獲原告反應欲取消訂閱，伊等有向原告告知僅能暫

    停或轉換，如果要退訂必須負擔部分費用，但原告表示就是

    不想負擔任何費用，也不想繼續繳納分期款等語（見本院卷

    第28頁），就此觀諸原告與訴外人即佳揚企業社業務人員廖

    文彬間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亦顯示原告向廖文彬表示欲解

    除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而廖文彬向原告解釋因已超過7

    日法定猶豫期間，如欲取消會向原告酌收贈品買回與總額兩

    成之手續費用，並表示原告亦得選擇暫停或轉換刊物，及說

    明並無強迫原告續行訂閱之意，亦非原告所指稱之詐騙集團

    等情（見本院卷第23、34、37至42頁），另亦有明載「消費

    者於訂購後，於收執商品時，若發現不符合訂購之商品或服

    務，請於訂購日起7日內與承辦人員（或企業社）聯繫、寄

    回商品或以書面方式辦理退貨。若未於上述時間內通知，則

    視為消費者接受全部商品或服務」、「逾7日後仍欲退訂購

    買出版刊物時，消費者均應支付承辦人員（或企業社）贈品

    （市價）之費用，及已寄送之週刊之各期費用，並酌收訂金

    總金額之20％作為行政手續費」等語，並經原告在其上簽名

    確認之訂購單、簽收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36頁），

    益徵原告主張上情要難逕信屬實，即難率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

　㈢基此，原告既未合法解除或終止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亦

    未依約給付相關分期款項，則被告據以聲請本院核發系爭支

    付命令，及繼持以聲請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於法均屬有據，

    殆無疑義。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撤銷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

    ，及確認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陳振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潘昱臻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桃簡字第1659號

原      告  陳品言  

被      告  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文斌  

訴訟代理人  張新銘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或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之狀態或危險，能以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所持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即本院114年度司促字第4135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顯然兩造就該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是原告本件提起關於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部分，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前以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10日向被告約定之經銷商即訴外人佳揚企業社申辦購物分期（下稱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積欠分期款項未給付為由，聲請本院以系爭支付命令裁定原告應清償被告新臺幣（下同）10,010元，及自114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暨按週年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嗣被告即持系爭支付命令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81413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受理中（下稱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惟原告於向佳揚企業社訂購學生週刊前，業已向其確認可隨時取消訂閱，嗣原告訂閱4個月後，認為該週刊之內容不符需求，遂要求佳揚企業社停止寄送並欲解除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惟遭佳揚企業社藉故拖延置之不理，待原告收到被告之催繳通知書時，亦向被告告知已向佳揚企業社要求停止寄送然遭無視，因認被告與佳揚企業社係共同詐欺原告。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確認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

三、被告則以：兩造簽立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時，三方已同意佳揚企業社將本件應收帳款債權讓予被告，至於原告與佳揚企業社間有何購買爭議，依約應由佳揚企業社負責處理，而與被告無關；又被告從未接受原告通知停止寄送週刊並要求解除契約之訊息，亦無與佳揚企業社共同詐欺原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原告於其所主張之起訴原因，不能為相當之證明，而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已有相當之反證者，當然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2466號判例意旨參照）。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但由此他項事實，本於推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而後可，斷不能以單純論理為臆測之根據，就待證事實為推定之判斷（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9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告雖主張其向佳揚企業社訂購學生週刊前，業已向該社確認可隨時取消訂閱，嗣其訂閱4個月後，認該週刊之內容不符需求，遂要求佳揚企業社停止寄送並欲解除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惟遭佳揚企業社藉故拖延置之不理，被告亦無視續向原告請求給付分期款及聲請系爭支付命令，因認被告與佳揚企業社共同詐欺原告云云，惟此情業為被告所否認，而原告於本院審理中就此亦始終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否堪值採信，已非無疑。又證人即佳揚企業社負責人李宗翰於本院審理中既結證稱：本件分期付款買賣申請書暨約定書係伊公司與原告間所簽立，原告向伊公司訂購學生週刊辦理分期，伊公司係由業務廖文彬向原告推銷，但伊等不可能向原告表示可以隨時取消訂閱，因為是辦理分期，只能暫停或轉換其他刊物，如果真的要退訂伊公司會收取手續費等費用；伊公司有接獲原告反應欲取消訂閱，伊等有向原告告知僅能暫停或轉換，如果要退訂必須負擔部分費用，但原告表示就是不想負擔任何費用，也不想繼續繳納分期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8頁），就此觀諸原告與訴外人即佳揚企業社業務人員廖文彬間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亦顯示原告向廖文彬表示欲解除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而廖文彬向原告解釋因已超過7日法定猶豫期間，如欲取消會向原告酌收贈品買回與總額兩成之手續費用，並表示原告亦得選擇暫停或轉換刊物，及說明並無強迫原告續行訂閱之意，亦非原告所指稱之詐騙集團等情（見本院卷第23、34、37至42頁），另亦有明載「消費者於訂購後，於收執商品時，若發現不符合訂購之商品或服務，請於訂購日起7日內與承辦人員（或企業社）聯繫、寄回商品或以書面方式辦理退貨。若未於上述時間內通知，則視為消費者接受全部商品或服務」、「逾7日後仍欲退訂購買出版刊物時，消費者均應支付承辦人員（或企業社）贈品（市價）之費用，及已寄送之週刊之各期費用，並酌收訂金總金額之20％作為行政手續費」等語，並經原告在其上簽名確認之訂購單、簽收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36頁），益徵原告主張上情要難逕信屬實，即難率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㈢基此，原告既未合法解除或終止系爭分期付款買賣契約，亦未依約給付相關分期款項，則被告據以聲請本院核發系爭支付命令，及繼持以聲請系爭強制執行事件，於法均屬有據，殆無疑義。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撤銷系爭強制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及確認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陳振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潘昱臻



